
北京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

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转移支付

实施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转

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

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

1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

通知》（财农〔2024〕17 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

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在北京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

织相关区对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转移支付进行绩

效自评，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 4 月 17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经营主

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17 号），财政部下达本

年度“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10903.00 万元，批复结转 2023

年资金 42.00 万元，合计 10945.00 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转移支付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4358.00 万元，其他资金 342.00 万元，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

金、其他资金合计 15645.00 万元。各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具体为：



一是分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2623.00 万元，含本年度

中央财政资金 2281.00 万元，其他资金 342.00 万元。其中，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资金

542.00 万元，含中央财政资金 200.00 万元，其他资金 342.00 万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家庭农场培育项目资金 791.00 万元，

均为中央财政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合作社培育项目资

金 1200.00 万元，均为中央财政资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项目资金 90.00 万元，均为中央财政资金。

二是分配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 852.00 万元，含中央财政资金

684.00万元（本年财政资金642.00万元，上年结转资金42.00万元），

市级配套本年度财政资金 168.00 万元。其中，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 217.00 万元，含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49.00 万元，市级配套财政资金 168.00 万元；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

学用贯通试点项目资金 120.00 万元，均为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高

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项目资金 315.00 万元，

均为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培育“头雁”项目资金 200.00 万元，含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158.00

万元，上年结转中央财政资金 42.00 万元。

三是分配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 522.00 万元，均为

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四是分配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 11648.00 万元，含本年度

中央财政资金 7458.00 万元，市级配套财政资金 4190.00 万元。

（三）绩效目标情况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家庭农场培育、合作社培育、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共计支持 60 个农

民合作社发展，提升粮油单产水平；支持 30 个家庭农场发展，培育

3 个奶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改

善。二是高素质农民培育-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贯通试点、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高素

质农民培育 1150 人，学用贯通培育 200 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示

范培训 900 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培育 70 人，高素质农

民培育对象的满意度≥90%。三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建

设 20 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对本市 900 名基层农技人员开展培

训，实现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到 95%以上，提高农技人员履职能力。

四是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通过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加

强服务站建设运营等方式，实现农业担保信贷担保规模稳健发展。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 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共计 15645.00 万元，其

中：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10903.00 万元，中央财政上年结转资金

42.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4358.00 万元，其他资金 342.00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出 15617.06 万元，执行率 99.82%，

其中：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0875.06 万元，执行率 99.74%；中

央财政上年结转资金执行 42.00 万元，执行率 100.00%；地方财政资

金执行 4358.00 万元，执行率 100.00%；其他资金执行 342.00 万元，

执行率 100.00%。各项目具体执行情况见表 1。



表 1：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资金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全年执行率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
资金 其他资

金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
政资金 其他资

金
合计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财政
资金 其他资

金
本年资金

上年
结转

本年资金 本年资金
上年
结转

本年资
金

本年资
金

上年结
转

本年资金

总计 15645.00 10903.00 42.00 4358.00 342.00 15617.06 10875.06 42.00 4358.00 342.00 99.82% 99.74% 100.00% 100.00% 100.00%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

升行动
542.00 200.00 0.00 0.00 342.00 542.00 200.00 0.00 0.00 342.00 100.00% 100.00% —— —— 100.00%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家庭农场培育
791.00 791.00 0.00 0.00 0.00 791.00 791.0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 ——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合作社培育
1200.00 1200.00 0.00 0.00 0.00 1200.00 1200.0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 ——

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

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90.00 90.00 0.00 0.00 0.00 90.00 90.0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 ——

5
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高素质

农民培育
217.00 49.00 0.00 168.00 0.00 217.00 49.00 0.00 168.00 0.00 100.00% 100.00% —— 100.00% ——

6
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学用贯

通试点
120.00 120.00 0.00 0.00 0.00 111.00 111.00 0.00 0.00 0.00 92.50% 92.50% —— —— ——

7
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农村实

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315.00 315.00 0.00 0.00 0.00 315.00 315.0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 —— ——

8
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乡村产
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
200.00 158.00 42.00 0.00 0.00 200.00 158.00 42.00 0.00 0.00 100.00% 100.00% 100.00% —— ——

9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支出
522.00 522.00 0.00 0.00 0.00 503.06 503.06 0.00 0.00 0.00 96.37% 96.37% —— —— ——

10 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 11648.00 7458.00 0.00 4190.00 0.00 11648.00 7458.00 0.00 4190.00 0.00 100.00% 100.00% —— 100.00% ——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

行动按照《2024 年北京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

方案》文件要求进行分配。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家庭农场培育按照《2024

年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奶业主体）

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合作社培育按照《2024

年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奶业主体）

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奶业新型经营主体按照

《2024 年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

奶业主体）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5）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高素质农民培育按照《北京市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6）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学用贯通试点按照《高素质农民

培育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7）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根据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

等培训工作的通知》（农办人〔2024〕17 号）要求进行分配。

（8）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根据《北京市 2024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9）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根据《关于印发<

北京市 2024 年北京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实施工

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进行分配。

（10）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根据《2024 年中央财政

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资金实施方案》要求进行分配。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4 年 4 月 17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经

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17 号），下达

本年度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10903.00 万元。2024 年 5 月，北京市

财政局下发《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拨付相关区中央财政 2024 年农

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1165 号），

将资金下达至各区，资金下达较为及时。

3.资金拨付合规性

各项目均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

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

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各项目均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

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共计 15645.00 万元，其中：

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 10903.00 万元，中央财政上年结转资金

42.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4358.00 万元，其他资金 342.00 万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出 15617.06 万元，执行率

99.82%，其中：本年度中央财政资金执行 10875.06 万元，执行

率 99.74%；中央财政上年结转资金执行 42.00 万元，执行率

100.00%；地方财政资金执行 4358.00 万元，执行率 100.00%；

其他资金执行 342.00 万元，执行率 100.00%。整体执行情况较

好，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对各项目实施全过程

绩效管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指导区、镇做好主导产业

选择和发展，北京市财政局主要负责指导区、镇做好项目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了绩效监控、绩效自评，及时跟

进推动相关工作，保证了相关绩效指标顺利达成。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根据《2024 年北京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

方案》《2024 年北京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合作

社、奶业主体）实施方案》《北京市 2024 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

实施方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

的选调生等培训工作的通知》（农办人〔2024〕17 号）、《北京市

2024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实施方案》《关于

印发<北京市 2024 年北京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任务

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2024 年中央财政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

奖资金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厘清了使用中

央、地方配套资金的流程和责任，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



政部门密切配合，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确保农业经

营主体能力提升合理、科学、规范使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

升行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项目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

4.4 万亩次、项目区粮食单产提升 18.8%，服务对象满意度≥

99.4%，完成绩效目标。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家庭农场培育。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共支持家庭农场 42 个，通过不断夯实组织基

础、提升运营质量、强化服务带动能力，利用信息化工具提升组

织运行规范化水平。

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合作社培育。项目与粮油规

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合计支持农民合作社 60 个，有效

提升了农民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能力，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和提升。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项目共

支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3 个，支持符合条件的奶业主体升级养殖

设施装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5.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高素质农民培育。全市 5 个相关涉

农区开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培育高素质农民 1155 人。培训对

象参评率 99.4%，满意度 99.9%，实现了农民素质的有效提升。

6.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学用贯通试点。该项目为两年期实

施项目，2024 年完成方案制定、协议签订和资金支付等部分工

作，目前培训工作正在进行中。



7.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2024 年

举办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9 期，每期培训 100 人，累

计培训 900 人；培育后学员满意度评价为 100%，培训目标均已

按期完成，达成预期绩效目标。

8.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完成北京市 2024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工

作，共计培育 91 人，达成预期绩效目标。

9.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一是对本市 900 名基

层农技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其中市级骨干培训 300 人，区级培训

600 人，实现农技推广队伍能力提升；二是创建农业科技示范基

地 20 个，目前各项创建工作都已完成；三是面向本市农业科研、

教学、推广单位，以及相关农业企业公开遴选了 4 项主导品种和

10 项农业主推技术，并向社会公开推介发布，按农业农村部的

测算标准，本市主推技术到位率达 95%。

10.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2024 年，北京市农业信贷

担保业务有序开展、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业务风险稳健可控。全

年新增担保业务规模 49.9 亿元，首担业务规模 18.38 亿元，完

成年度目标的 122.5%；年末在保规模 54.4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

的 93.8%；政策性业务占比 83.1%；代偿率 2.09%，年末在保规

模未达绩效目标值，其余各项指标均完成年初计划。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



升行动：计划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1 万亩次，实际完成

4.4 万亩次，达成年度目标。

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支持 30

个家庭农场，实际支持数量为 42 个，达成年度目标。

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合作社培育：计划与粮油规

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合计支持 60 个农民合作社发展，

实际支持数量为 60 个，达成年度目标。

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奶业新型经营主体：计划支

持奶业新型经营主体 3 个，实际支持数量为 3 个，达成年度目标。

⑤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培育高素质

农民 1150 人，实际培育 1155 人，达成年度目标。

⑥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学用贯通试点：目前已开展 200 人

的培训工作，由于项目是两年期实施项目，整体培训工作尚在进

行中。

⑦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计划培

训实用人才带头人 900 人，2024 年举办北京市农村实用人才带

头人培训 9 期，每期培训 100 人，累计已培训 900 人，达成年度

目标。

⑧高素质农民培育支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

项目：计划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70 人，实际培养

91 人，达成年度目标。

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支出：一是计划对本市 900

名基层农技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实际培训 900 人，实现了农技推

广队伍能力提升；二是计划创建 20 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目前



各项创建工作都已完成。

⑩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计划实现农业信贷担保服务

站数量 15 个，实际数量为 15 个，达成年度目标。

（2）质量指标

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奶业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生产设施条件得到一定改善，提升了生产经营能力。

②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2024 年项目推广了一批

符合优质安全、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等要求的主推技术，全市主

推技术到位率大于 95%，所有项目区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95%。

③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计划实现农业担保政策性业

务占比不低于 70%、农业担保业务代偿率不高于 3%的目标，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农担公司在保项目 1.4 万户，在保规模 54.4

亿元，其中，政策性业务在保规模 45.2 亿元，占比 83.1%，达

成年度目标；代偿项目 222 户，代偿金额 10765 万元，年代偿率

2.09%，达成年度目标。

（3）时效指标

项目在 2024 年底完成本年度计划开展的全部培训工作，项

目完成及时性较好。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支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

升行动：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 4.4 万亩次，提升了规模主

体单产提升项目县作物单产水平。

②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补奖支出：农业信贷担保业务规模计划



目标值为 58 亿元，因农担公司落实聚焦北京要求，主动调整业

务结构，压降京外高风险业务，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在保项目 1.4

万户，在保规模 54.4 亿元，全年目标完成度 93.8%。农担公司

在保业务中北京地区业务占比 75.4%，较上年末提升 11 个百分

点，“聚焦首都”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③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实施和政策宣传，提高了农户采用“绿

色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质量安全”新技术的自觉性，建

立起绿色种养循环发展有效机制。执行过程中未出现资金使用重

大违规违纪问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的满意度 99.90%；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等学员满意度100%；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的满意度 99%；农业担保服务对象

满意度 98.8%；2024 年北京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服务

对象满意度 90%，达成年度目标。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要求，积极做好绩效自评结果

应用及公开工作。充分应用本次绩效自评结果，为下一步做好农

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相关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同时查找工作不足，

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按要求将绩效自

评结果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